
1  

为了给学生提供海外学习交流机会，南开大学商学院已与多所国外院校开展学生交换合作项目， 

借此以帮助学生拓展视野、增长见识、丰富阅历，以适应未来日益国际化、多元化的工作环境需要。 

学院拟定在 2019 年秋季派出同学赴合作院校交流学习。 

 
一、选拔对象 

南开大学商学院 2016、 2017 级本科生及符合要求的硕士生（含专业硕士）及博士生。 

 
二、接收院校及派出名额 

请登录商学院网站查询，交换院校名额将陆续更新。 
 

三、申请条件 

1、通过英语六级并分数在 500 分以上，或有托福、雅思等英语成绩（汉语授课国家或地区除

外）；  

2、身心健康，品行端正，无违法违纪行为； 

3、成绩优良，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平均学分绩在 80 分及以上； 

4、具有较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适应能力和沟通能力； 

5、未参加过学校或学院组织的长期交换项目（或被录取）。 

 
四、费用说明 

根据对等交换协议，接收院校免收我院交换学生学费，参加交换学习的学生照常向南开大学缴纳

学费。如无特别说明，交换期间发生的差旅、食宿等费用由学生自己承担，部分合作院校有可能提供

奖学金。 

 
五、学分认可 

我院学生须按培养方案选修对方院校的课程并在出发前按照学校规定完成学分转换申请。待交流

结束返校后根据流程进行学分转换。所修课程主要转成专业选修课学分。 

 

六、选拔程序 

1、 申请学生报名截止日期前提交相关材料至对外合作与交流办公室；  

2、 在考虑申请人学分绩、英语成绩和在校表现上组织面试，做出综合评价评分（百分制），按

申请条件综合排序，择优选拔；  

（1）综合评分=学分绩（50%）+英语成绩、在校表现（20%）+面试成绩（30%） 

（2）在申请截止日期前未过期的 TOEFL90 分或 IELTS 6.0 分以上，可在综合评分基础之上获得 

1-4 分加分 

 

TOEFL 90－95（含 95） — 1 分               TOEFL 96－100（含 100） — 2 分  

TOEFL 101－105（含 105）— 3 分          TOEFL 106 +                        — 4 分 
 

IELTS 6.0 — 1 分                         IELTS 6.5 — 2 分 

IELTS 7.0 — 3 分                         IELTS 7.5+ — 4 分 

 

3、 以总分成绩排名为主，结合申请人填报志愿顺序确定派往院校； 

4、 选派结果报学院分管领导审批后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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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向对方大学提交交换生名单；  

6、 候选学生获得对方大学邀请函，办理相关手续。 

 
七、注意事项： 

1、请慎重考虑是否提交交流学习申请，提交后一经选派上院校，不可无故放弃； 

2、选拔将在综合分数排名的基础上，严格按照申请者排序的院校依次进行，因此请慎重排列选择院

校； 

3、会第二外语（除中文、英语外的其他语言）的同学，在申请该语言国家学校的时候具有优先权

（同等条件下），请在申请材料中附上该语言课程的相关成绩证明； 

4、被选派学生应履行承诺赴选定院校交换，如遇个人、家庭意外状况不能如期交换者，应以书面形

式提前向对外合作与交流办公室提出申请；如无不可控因素而轻易放弃者将受到学院通报批评。 

 
八、相关咨询 

1、课程：教学办公室（学分如何转换等） 

2、在校表现：学生工作办公室 

3、选派：国际交流与认证办公室（23506127） 

4、如有疑问，务必于申请之前咨询对外合作与交流办公室。对于任何疑义，学院拥有最终解释权。 
 
 
 
 
 
 
 
 
 
 
 
 
 
 
 


